
附件 1：

申报基本条件及材料要求

一、申报条件

（一）优秀工程咨询单位申报条件：

1、贯彻执行国家法律法规、方针政策、技术规范标准，依法经营，

执行行业自律公约；

2、信守合同，市场行为规范，自觉维护咨询市场秩序、行业信誉，

注重职业道德、建设；

3、组织结构完整，内部质量管理、财务管理、人事管理等制度完善；

4、无不良信用行为记录，无行政主管部门作出的行政处罚记录；

5、工程咨询单位合同额、营业收入在同等规模工程咨询单位中位于

前列，单位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显著；

6、遵守协会章程，履行会员义务，支持协会工作，按时缴纳会费，

积极参加协会组织的活动；

7、评选年度内获得国家及省优秀工程咨询成果奖的工程咨询单位优

先。

（二）优秀工程咨询（投资）工程师申报条件：

1、在工程咨询单位登记，评选年度前已担任咨询工程师职务 2 年以

上，具有中高级专业技术职称；

2、严格履行咨询职责，咨询服务意识强，咨询效果质量突出，工程

咨询单位内部考核优良；

3、评选年度内担任项目负责人的咨询项目不少于 2 个；



4、具有良好职业道德，评选年度未发生应归责于咨询的质量安全事

故，未受到市县级及以上行政主管部门及行业协会的通报批评及处罚；

5、有相应的理论知识和丰富的咨询实践经验，评选年度内获得国家

省优秀工程咨询成果奖、出版专著、参与标准制定及在 CN 刊物上发

表过咨询文章者优先。

二、申报材料内容

（一）优秀工程咨询单位申报材料:

1、安徽省工程咨询协会优秀工程咨询单位申报表;

2、工程咨询单位告知性备案文件、资信证书、营业执照;

3、评选年度内五项已完成的工程咨询成果资料:

(1)工程咨询合同;

(2)工程咨询成果文本及批复文件(应用证明文件) 。

4 、评选年度内工程咨询单位获得优秀工程咨询成果奖及其

他荣誉称号的证书(或表 彰文件)复印件。

（二）优秀工程咨询（投资）工程师申报材料：

1、安徽省优秀咨询工程师申报表；

2、咨询工程师资格证书、咨询工程师登记证书复印件；

3、咨询工程师现任技术职称证书和聘书(复印件)；

4、评选年度内担任项目负责人的 2 项咨询项目业绩材料(合同、项

目咨询材料及完成证明或批复)；

5、评选年度内获国家及省优秀工程咨询成果奖、参与标准制定或发

表的论文、专著等证明材料；



6、申报人所在单位评价材料。以上申报材料除申报表外其他书面资

料均可提供复印件。

三、申报材料要求

1、各类申报材料要求编排有序，条理清楚；

2、提交的申报材料：a.纸质申报材料一份，A4 幅纸装订成册，按申

报类型分类装订，企业加盖公章；b.电子版申报材料发送指定邮箱；

c.申报汇总名单（加盖公章）按规定的时间报送至协会；

3、申报材料按规定时间提交，逾期不受。


